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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体检中心、北京市平谷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北京市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体育运动与卫生健康

促进中心、北京市朝阳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北京市延庆区中小学卫生保健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定医院、北京市大兴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平谷分校。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欣、孙冰洁、符筠、刘峥、钱文红、张海军、高仙、赵瑞兰、窦紫岩、李长

富、张大有、王维锁、马瑀涵、李慧、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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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健康监测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小学校学生健康监测的基本要求、监测要求、质量控制要求和安全保护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普通中小学校、职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健康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76  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 

GB/T 5699  采光测量方法 

GB/T 5700  照明测量方法 

GB/T 7722  电子台案秤 

GB/T 11533  标准对数视力表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T 16133  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的筛查 

GB/T 18204.1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1部分：物理因素 

GB/T 18204.2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18205  学校卫生综合评价 

GB_T 22576.1  医学实验室 质量和能力的要求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6343  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 

WS/T 367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WS/T 610  7岁～18岁儿童青少年血压偏高筛查界值 

WS/T 663  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范 

WS/T 779  儿童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 

YY/T 0653  血液分析仪 

YY/T 065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YY 0673  眼科仪器 验光仪 

YY/T 1150  血红蛋白干化学检测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JJG 635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红外气体分析器 

JJG 692  无创自动测量血压计 

JJG 966  手持式激光测距仪检定规程 

RB/T 208  化学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 比对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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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小学生健康监测 student health surveillance 

长期、连续、系统地收集、分析中小学生健康相关信息，动态掌握其健康状况和健康影响因素，并

及时将监测信息报送或反馈给有关部门。 

3.2    

健康监测机构 health surveillance institution 

能独立开展学生健康监测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 

4 监测分类 

中小学生健康监测包括以下三类： 

a) 学生常规健康检查； 

b) 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 

c) 教学生活环境监测。 

5 基本要求 

5.1 健康监测机构要求 

5.1.1 应具备开展相关现场监测工作的能力。 

5.1.2 应有对健康监测数据进行个体和整体的评价、分析、反馈的能力。  

5.1.3 应建立健全相关组织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管理组织，编制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执行健康监测安

全和质量控制相关规章及规范。 

5.2 学校要求 

5.2.1 学校应在健康监测机构指导下做好传染病防控措施。 

5.2.2 学校应与健康监测队伍共同制定现场监测方案及流程，并进行隐患排查。 

5.2.3 学校应对学生进行健康监测前宣传教育，发放健康监测知情同意书，告知家长和学生健康监测

内容、注意事项及配合事宜。 

5.3 仪器要求 

5.3.1 应配备符合健康监测项目要求的监测设备、检验仪器和质控仪器标准物，种类、数量、性能、

量程、精度能满足工作需要，并能良好运行。 

5.3.2 监测仪器和质控仪器，应当定期检定或校准。有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计量器具，应当实施计量

检定。无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计量器具，应当采用校准或检测的方式溯源保障量值准确。 

5.3.3 健康监测仪器在监测过程中应定期使用质控仪器进行内部校准，要求参照附录 A。 

5.3.4 仪器设备应有完整的操作规程，并建立仪器档案，定期开展维护和期间核查。 

5.4 人员要求 

5.4.1 健康监测队伍应由健康监测人员和质量控制人员组成。健康检查各专业和质量控制人员应具有

执业医师资格，至少有 1人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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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科检查及实验室检验的人员均应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4.2 健康监测人员和质量控制人员均应进行监测项目、应急及感染防控培训，并考核合格。各岗位

健康监测人员宜固定，应持工作证上岗。 

5.4.3 应建立并管理健康监测人员（含健康检查人员、健康影响因素调查人员和教学生活环境监测人

员）及质量控制人员信息档案，包括人员基本信息、体检项目、考核情况等。 

6 监测要求 

6.1 健康检查 

6.1.1 检查频次 

应按照本市各区当年监测方案开展，与全市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统筹进行，不可重复检查。 

6.1.2 检查项目 

6.1.2.1 现场检查项目及要求见附录 B。 

6.1.2.2 应在体检前填写既往病史，现场进行查验。 

6.1.3 场地要求 

现场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满足健康检查项目对环境的要求，可设置在医疗机构或学校内； 

b) 应有学生集合场地，并设有不小于 20 m
2 
的室内候诊区； 

c) 现场检查场所应光线充足，通风良好； 

d) 需男女生分开检查的项目（含体重、腰围、内科、外科）检查室各不少于 1间，如房间不足应

男女生分时段轮换检查；涉及敏感或隐私的项目，应提供屏风或遮挡物。 

e) 内科检查宜配备诊疗床，口腔检查应配备简易诊疗椅，采血时应配备带有靠背的座椅，血压测
量应配置单独房间且冬季温度不低于 18℃。 

6.1.4 现场检查流程要求 

6.1.4.1 宜在集合区显著位置粘贴检查流程图、流程序号及项目名称。需空腹的项目宜优先检查，其

余项目应合理安排流程。 

6.1.4.2 健康检查宜按班为单位在候诊区集合后依序进入监测场地，各检查室宜控制人数。 

6.1.4.3 需要男女学生分开检查的项目，应安排与学生同性别的检查人员进行。 

6.1.4.4 应有指定人员核实学生检查项目完成情况。 

6.2 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 

6.2.1 监测频次 

应按照当年本市监测方案进行抽样监测，可与健康检查配合同时开展。 

6.2.2 监测项目 

6.2.2.1  包括常见病监测、学校卫生工作基本情况和中小学校开展学校卫生工作情况调查、健康影响

因素监测（含近视、脊柱弯曲异常、网络使用等专项调查及行为影响因素问卷调查）、学校环境健康影

响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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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常见病监测检查项目及要求见附录B。现场应询问月经初潮/首次遗精年龄。 

6.2.3 场地要求 

6.2.3.1  常见病监测场地按6.1.3要求。 

6.2.3.2  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场地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场地宜选择教室，无噪音干扰，应避免多班学生集中在学校会议室、礼堂等地方进行调查； 

b) 参与调查学生之间应保持足够的间隔，避免学生之间互相干扰。 

6.2.3.3  学校环境健康影响因素调查场地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监测点学校选择不同楼层、不同朝向的 6个普通教室开展监测； 

b) 不选择专用教室。 

6.2.4 监测要求 

6.2.4.1 常见病监测流程按 6.1.4要求执行。 

6.2.4.2 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做好学生编码分配，保证编码唯一性； 

b)  问卷调查前应确认调查开展的时间、地点、年级、班级、人数； 

c)  学校老师、校医应回避调查过程； 

d)  调查人员应现场宣读导语，强调学生隐私保护； 

e)  可对学生问题进行解答，在调查过程中应避免频繁走动； 

f)  纸质问卷收卷时应核查学生关键信息完整性，发现缺项应要求学生现场补填。   

6.2.4.3  学校环境健康影响因素调查应按以下要求： 

a)  现场测量教室人均面积、课桌椅、黑板、采光、照明及噪声； 

b)  进行饮水、食堂、厕所、宿舍等环境卫生状况实地调查。 

6.3 教学生活环境监测 

6.3.1 监测频次 

每两年一次。 

6.3.2 监测项目 

6.3.2.1  在教室现场测量教室人均面积、课桌椅、黑板、采光、照明及噪声。 

6.3.2.2  在采暖季开展教室微小气候和教室换气检测。 

6.3.3 场地要求 

6.3.3.1 每所学校应选择不同楼层、不同朝向的 2间普通教室开展监测。 

6.3.3.2 不选择专用教室。 

6.3.4 现场要求   

现场监测项目应分别按照 GB/T 18205、GB/T 3976、GB/T 5699、GB/T 5700、GB/T 18204.1及 GB/T 

18204.2选择仪器并进行操作。 

7 质量控制要求 

7.1 监测过程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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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健康监测过程质控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身高、体重、远视力及屈光检查复测应由质控人员进行抽样，复测的操作见附录 C； 

b) 血红蛋白应每测 20个样品，做一次平行样本检测。血常规检测质控应符合 WS/T 779要求，室

内质控及室间质量评价结果均应合格，质控结果不合格应按照 GB_T 22576.1要求处理。 

7.1.2 健康影响因素监测过程质控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核实监测对象年龄段、人数是否符合要求； 

b) 现场应核查监测项目内容，避免缺项、漏项，缺失核心条目； 

c) 缺项超过 20％的问卷如不能补填应按照无效问卷登记并剔除，剔除后的监测对象人数仍应符

合监测总体要求； 

d) 调查及质控人员应现场签字。  

7.1.3 教学生活环境监测质控应根据 RB/T 208，按年度质量控制计划需要进行以下比对： 
a) 人员比对：相同环境条件下，采用相同检测方法、相同的教学环境监测设备和设施，由不同的
教学环境监测人员对同一样品进行检测，可在同一检测点进行比对； 

b) 仪器比对：相同环境条件下，采用相同检测方法、相同的检测人员，采用不同编号的同类检测
仪器设备对同一样品进行检测，可在同一检测点进行仪器比对。 

7.2 数据管理质控 

7.2.1 应有专人负责现场监测表格和调查问卷收集。质控人员发现异常结果应进行核实，重新监测。

清点监测人数，确定补测时间和人数。 

7.2.2 数据应采用双录入。应对数据库进行整理核查，健康检查异常数据应反馈监测人员进行核对或

重测，数据错误应更正。 

8 安全保护要求 

8.1 应急管理 

8.1.1 健康监测机构应制定学生监测应急管理方案，包括应急小组成员名单及分工，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处理预案等。 

8.1.2 健康监测现场应设置应急事件处置区，配备应急设备。 

8.1.3 健康监测机构应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8.1.4 监测中出现身体不适的学生，监测机构应急小组人员应进行处置，学校通知家长，并做好追踪。 

8.2 传染病及感染防控 

8.2.1 监测人员和质控人员应开展健康监测，无异常方可上岗。 

8.2.2 监测场所应按照 WS/T 367进行消毒处理，符合 GB 15982中Ⅲ类环境的消毒卫生标准。监测器

具的消毒应符合 GB 15982中对医疗用品的卫生要求。 

8.2.3 学校应根据每日晨午检结果，安排无传染病症状的学生参加健康监测。监测过程中，如发现学

生出现发热、咳嗽、呕吐、腹泻、皮疹等症状，应立即由带队老师带离健康监测区域，按照应急预案进

行处置。 

8.2.4 在传染病流行常态化防控期师生和监测人员应在监测中按防疫要求进行防护，呼吸道传染病流

行期学生在室内候诊区应相互保持 1 m距离。 

8.2.5 监测人员在检查完学生及监测结束应及时洗手或使用快速手消毒剂，保持手卫生。 

8.3 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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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所有涉及学生隐私的问题及监测操作，均应提前告知并获得家长及受测学生的知情同意。 

8.3.2 体重、内科、外科及发育情况检查场地应符合 6.1.3 d）要求，并应按 6.1.4.3要求检查。 

8.3.3 监测人员不应在监测现场公开讨论学生监测结果和学生隐私信息。 

8.3.4 学生健康监测信息应严格保密，不应泄露个人标识性信息。信息管理系统应加密，离机锁屏或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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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学生健康监测期间仪器内部校准要求 

健康检查和常见病监测的仪器以及教学生活环境监测仪器内部校准要求见表A.1。 

表A.1  学生健康监测期间仪器内部校准要求 

监测

类型 

监测仪器 仪器要求 质控仪器 频次 内部校准要求 

健康

检查

及常

见病

监测 

人体测高计 符合GB/T 26343要

求 

钢直尺/钢卷尺 每日 每5 cm或10 cm或20 cm，应无可见误差每米误差不应超

过±0.1％ 

钢直角尺 立柱与底板之间角度为直角； 

滑板与立柱之间角度为直角 

杠杆秤 不使用弹簧秤 100kg砝码 

0.1kg砝码 

（标准物） 

每日 使用前应检验其准确度和灵敏度，准确度要求误差不超

过0.1％（即每100 kg 不超过0.1 kg），灵敏度应能测

出0.1 kg 

电子秤 符合GB/T 7722要

求 

尼龙带尺 符合GB/T 26343要

求 

钢直尺/钢卷尺 每日 每米误差不应超过±0.2％ 

上臂式电子

血压计 

JJG 692 血压模拟器 

（标准物） 

定期 按照无创自动测量血压计方法校准，至少每2周一次，测

量差值平均值≤5 mmHg 

水银血压计 比对测量差值平均值≤5 mmHg
a
 

电子肺活量

计 

- 肺量计定标筒 

（标准物） 

定期 误差在±3％或±50 ml（取其大者）内 

电子脊柱侧

弯测量仪 

- 水平仪 定期 倾斜角测量角度值为0° 

标准对数视

力表灯箱 

应符合GB 11533要

求 

光度计 每日 亮度≥200 cd/m
2
 

标准对数视

力表（纸张） 

应符合GB 11533要

求 

照度计 每日 照度≥300 lx 

验光仪 符合YY 0673规定 标准眼 每日 将柱镜值调至负值状态 

血红蛋白分

析仪（干化

学法） 

应符合YY/T 1150

要求 

校准品 

质量控制品 

（标准物） 

定期 检测系统准确性、线性、重复性要求均按照 YY/T 1150

要求 

 

血液分析仪 应符合YY/T 0653

要求 

温湿度计 

/ 

校准品、质量控

制品(标准物） 

每日 定期按WS/T 347或仪器说明书要求校准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 

符合YY/T 0654要

求 

温湿度计 

温度检测仪 

定期 按YY/T 0654或产品说明书要求频次校准 

校准品 

（标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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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学生健康监测期间仪器内部校准要求（续） 

监测

类型 

监测仪器 仪器要求 质控仪器 频次 内部校准要求 

教学

生活

环境

监测 

手持式激光

测距仪 

应符合JJG 

996-2010要求 

 - - 

照度计 应符合GB/T 5700

规定 

 - - 

数字声级计 符合GB/T18204.1 声校准器 定期 声校准器 94 dB 声强度信号进行校准，示值偏差不得大

于 0.5 dB。 

二氧化碳分

析仪 

符合JJG 635要求 二氧化碳标准气 定期 空气经干燥管和烧碱石棉过滤管后，进行零点校准；用

二氧化碳标准气连接在仪器进样口，进行终点刻度校准，

零点与终点校准2-3次 

温度计 符合GB/T 17225要

求 

- - 定期比对 

a 
校准方法具体为用三通和胶管将电子血压计和水银血压计连接，由两名及以上有经验的医务或健康体检人员采用人工柯氏音法

与电子血压计进行比对，两种血压计同时各测量血压 3 次，每次间隔时间为1 min，计算测量差值平均值≤5 mmHg则为合格。 

 

 

 
B  



DB11/T 1966—2022 

9 

附 录 B 

（资料性） 

检查项目及要求 

健康检查和常见病监测中涉及身体检查的项目和要求见表B.1。 

表 B.1  检查项目及操作规范要求 
 

项目 健康检查 常见病监测 特殊要求 操作规范 

身高 √ √ - 

GB/T 26343 

 

体重 √ √ - 

腰围 √ -  

臀围 √ -  

血压 

 

水银血压计 √ √ 筛查 GB/T 26343 

电子血压计 √ √ 按照仪器说明书操作 

可用于初测血压偏高时重复测量 

WS/T 610 

肺活量 √ -  GB/T 26343 

眼外观 √ -  GB/T 26343 

裸眼远视力 √ √  GB/T 11533 

戴镜远视力 - √  GB/T 11533 

屈光检测 √ √  WS/T 663 

色觉 √ - 初一、高一监测 GB/T 26343 

眼外观 √ -  GB/T 26343 

龋齿 √ √  GB/T 26343 

牙周 √ - 高一监测 GB/T 26343 

外科 头部、颈部、胸廓、四

肢、皮肤、淋巴结 

√ -  GB/T 26343 

脊柱弯曲异常 - √  GB/T 16133 

内科 心、肺、肝、脾 √ -  GB/T 26343 

月经初潮/首次遗精年

龄 

- √ 初潮由女性内科医师/遗精由男

性内科医师询问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

康调研监测细则 

耳鼻喉科 √ -  GB/ T 26343 

血 红

蛋白 

干化学法 √ -  YY/T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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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检查项目及操作规范要求（续） 

项目 健康检查 常见病监测 特殊要求 操作规范 

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 寄宿学生监测 GB/ T 26343 

结核菌素试验 √ - 初中寄宿和高中入学筛查 GB/ T 2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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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D  

附 录 C 

（资料性） 

复测 

C.1 身高体重复测 

D.1.1  身高、体重每日复测人数均应不小于当天样本数的 3％。应采用现场多次随机抽样复查的方法。 
D.1.2  宜选择结束全部测量的学生立刻进行复测，应核实受测学生未在首测后排空大小便或大量喝水。 
D.1.3  应备空白学生复测结果表，登记学生基本信息。收回原记录表，应要求学生回到首次检查人员

处复测。 
D.1.4  复测后应将复测结果抄录入复测结果表，与原测记录对照后计算误差发生率。 
D.1.5  身高测量误差的允许范围是≤0.5cm；体重测量误差的允许范围是≤0.1kg。超过误差允许范围
应记录并纳入误差发生率 P值，计算见式（1）： 

P =∑n/(A×N)×100％             …………………………（C.1） 
式中： 
P——误差发生率； 
∑n——复测数中检测误差超过允许范围的项次数的总和； 
A——复测指标之和；  
N——复测数。 

C.2 远视力及屈光复测 

C.2.1 每日以随机方式抽取不少于当天检查样本数5％（不包括佩戴角膜塑形镜者）的学生进行左右眼
裸眼视力、戴镜视力、球镜和柱镜度数的复测。 

C.2.2 应收回原记录表，在空白学生复测结果表上登记学生基本信息。 

C.2.3 应由原检测人员复测。 

C.2.4 复测后将复测记录表与原测记录表对照。分别计算原测和复测的等效球镜度数（球镜度数加上1
/2柱镜度数）、左右眼裸眼视力、戴镜视力的差值即为两次检测误差。 

C.2.5 裸眼和戴镜视力误差允许范围为不超过±1行，等效球镜度数误差绝对值≤0.50D 。超过误差允
许范围应记录并纳入误差发生率P值，计算见式（2）： 

P =Σn/（A1×N1+ A2×N2）         …………………………（C.2） 
式中： 
P——误差发生率； 
Σn——复测数中检测误差超过允许范围的项次数的总和； 
A1——戴镜复测指标数的总和（包括左右眼裸眼视力、左右眼戴镜视力、左右眼等效球镜度数共 6

项）； 

N1——戴镜复测记录表人数； 

A2——非戴镜复测指标数的总和（包括左右眼裸眼视力、左右眼等效球镜度数共 4项）； 

N2——非戴镜复测记录表数。 

C.3 误差发生率的判定 

P值应不超过 5％。 

若 5％<P≤10％时应查明原因，对超过允许误差范围的指标进行复测、改正。同时健康检查人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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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改进，合乎要求后方可继续。当 P>10％时，进行复测的项目当日全部检测数据无效，需要重测。 

C.4 复测档案 

健康检查当日应由检查队伍队长和质控人员共同核对计算，签名，误差卡及复测记录表均归入“复

检复测记录档案”。 

 

  


